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2〕43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
教材配套练习和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二〔2012〕1号）精神，进一步明确本市中小学教材配套练习部分和中小学教辅材料的使用管理工作，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引导学校规范选用教学用书，引导学生和家长合理选用教辅材料，根据《新闻出版总署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出联〔2001〕8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加强对中小学习题集、试卷集等应试类教辅读物管理的意见》（沪教委基〔2005〕33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的有关规定，现就本市中小学教材配套练习和教辅材料的使用提出如下要求：

一、要准确把握中小学教材配套练习的范围
要厘清中小学教材配套练习和中小学教辅材料的区别。本市中小学教科书的配套练习部分、“寒暑假生活”等已纳入全市中小学教材建设体系，实行教材审查准用制度，通过审查后列入本市春秋两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供学校选用；未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同步练习等均属于教辅材料，本市不统一推荐。
二、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1.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配套练习，由各区县和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基础教育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基〔2005〕75号）的要求，规范合理地选用。

2.未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但确属中小学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材料，学校报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免费提供，所需经费在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不得再向学生收费。

3.各区县要加强对中小学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使用的规范管理，认真清理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使用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严禁学校为学生订购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和订单以外的资料，严禁学校和教师向学生推荐、推销（或变相推销）任何教辅材料，不得为学生及家长购买教辅材料提供服务。要建立健全信访举报等有效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对违规行为一经发现，由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纠正，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要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及练习设计
我委将依托业务部门，通过作业研究项目、探索网上练习等措施，加强对已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配套练习部分的研究和改进，提高练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进一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学习需求。

各中小学校应指导和鼓励教师加强对练习设计的研究。教师应针对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情况精心设计适量的练习，切实发挥练习对教学的诊断反馈功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在设计练习时可适当参考教辅材料，但不得随意使用教辅材料作为学生的课外练习作业，避免学生进行低效的重复训练，切实减轻学生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我委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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